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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7   股票简称：中国化学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29 

 

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情况说明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为支持所属企业开展生产经营，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在 2020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继续

为所属企业代开保函和代办信用证，上述业务计入公司征信，由

公司向银行承担责任，责任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

两年。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现对本次授信额度的划分和担保额度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授信额度划分方式 

针对公司取得的任意一家银行的授信额度，公司和所属子公

司之间的使用范围划分为： 

1.公司可使用全部授信额度。 

2.公司所属子公司经公司总部授权后可以使用授权范围内

的授信额度开立非融资类银行保函、开立信用证（经公司授权的

子公司，其下属各级全资子公司也可在授权额度内使用公司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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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立非融资类银行保函、开立信用证)。 

二、担保额度 

公司对子公司使用公司授信额度设定总额上限和单户企业

上限双重控制，即同时设定对所有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上限和对单

一企业担保额度上限。2020 年公司对子公司使用公司银行授信

的总额上限为 75 亿元。对单一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分别设定

如下（各企业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）： 

1.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

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
股 权 比

例 

担 保 金 额

上 限 （ 亿

元） 

1 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10 

2 公司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3 

3 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3 

4 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 3 

5 公司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10 

6 公司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5 

7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

司 

全资 5 

8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

司 

全资 5 

9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

司 

全资 5 

10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

司 

全资 10 

11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 全资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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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

12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

公司 

全资 3 

13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

公司 

全资 3 

14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

公司 

全资 3 

15 公司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

司 

全资 2 

 

2.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

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
股 权 比

例 

担 保 金

额 上 限

（亿元） 

1 公司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.22% 5 

2 公司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76% 1 

3 公司 印尼中化巨港电站有限公司 50% 1 

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四月二十九日 

 


